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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用於鏈變速器之多鏈輪單元，其是與變速鏈條(16)和鏈滾輪(42)一起使用，變速鏈條

(16)具有鏈節(48)，鏈節(48)由具有內板(40)之內鏈節(50)和具有外板(38)之外鏈節所形
成，鏈滾輪(42)具有多個介於鏈節(48)之間的關節連接件，前後依序排列之關節連接件
(36)之各軸(44)之間具有一決定鏈節距(p)之距離，此多鏈輪單元包括：至少二個鏈輪，
即，小鏈輪和大鏈輪(24，26；103，105)，其分別具有對應於前後配置的齒(28，30；
128，130)之鏈節距以及形成在依序排列之各齒之間的單一齒隙(32，34)，該二鏈輪(24，
26；103，105)具有至少一個共同高擋-過渡區，在該鏈條(16)由小鏈輪(24；103)切換至大
鏈輪(26，105)以進行換擋時，該鏈條(16)離開該小鏈輪(24；103)，其中最後，該小鏈輪
(24；103)之最後之齒(28I；128I)接合在該鏈條(16)之最後鏈節(48I；148I)之板之間，且碰
到大鏈輪(26；105)，其中，首先，該大鏈輪(26，105)之第一齒(30e；130e)接合在第一鏈
節(48e；148e)之外板(38)之間或直立在第一鏈節(48e；148e)之內板(40)旁邊，至少一個大
鏈輪(26，105)在高擋-過渡區中具有一種去除一齒而形成的雙齒隙，其後緊接著第一齒
(30e；130e)，其特徵為在小鏈輪(24；103)上最後之鏈節(48I；148I)和大鏈輪(26；105)上
第一鏈節(48e；148e)之間只配置一種由小鏈輪(24； 103)橫跨至大鏈輪(26；105)之鏈節
(48q；148q)；關節連接件(36)之鏈滾輪(42)在該橫跨之鏈節(28q；128q)和最後之鏈節
(28I；128I)之間直接與小鏈輪(24，103)之最後之齒(28I)之後齒面(28Ih)相對立著，當第一
鏈節(28e；128e)是外鏈節(52)時，第一齒(30e；130e)緊靠在第一鏈節(28e；128e)之外板
(38)之內面上，且以第一齒之前齒面(30ev)來與該橫跨之鏈節(28q；128q)之內板(40)之周
面共同作用，當第一鏈節(28e；128e)是內鏈節(50)時，第一齒(30e)緊靠在第一鏈節(28e；
128e)之內板(40)之外側上，且以第一齒之前齒面(30ev)來與該橫跨之鏈節(28q；128q)之
外板(38)之周面共同作用，大鏈輪(26；105)須形成在雙齒隙之區域(26a)中，使該橫跨之
鏈節(28q；128q)只在第一齒(30e；130e)之區域中與大鏈輪(26；105)相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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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該大鏈輪(26)具有一種形成該雙齒隙用之空
出的區域(26a)，其形式須使大鏈輪(26)在軸向中觀看時基本上未與該橫跨之鏈節(28q)搭
接。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該大鏈輪(103)具有一種形成該雙齒隙用之空
出的區域，其形式須使大鏈輪(103)在軸向中觀看時可與該橫跨之鏈節(28q)搭接，此形狀
較佳是一明顯的凹口(103b)且在凹口(103b)和橫跨之鏈節(148q)之間具有淨距離。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該大鏈輪(26) 在與最後之鏈節(148I)之板搭接
之區域中具有一種明顯的凹口(105b)，但在凹口(105b)和最後之鏈節(148I)之間具有淨距
離.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第一齒(30e；130e)在該前齒面(30ev)之徑向
外端上所形成的齒頭角隅之區域中與該橫跨之鏈節(48q)之板共同作用。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第一齒(30e；130e)在該前齒面(30ev)之徑向
外端上所形成的齒頭角隅之區域中設有第一鏈節(48e)之外板(38)用之安置斜面。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第一齒(30e；130e)對應於該橫跨之鏈節(48q)
之外形而傾斜地形成且較佳是具有一種與板厚度(e1)相等的厚度(z)。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7項中任一項之多鏈輪單元，其中大鏈輪之標稱齒數和小鏈輪之
標稱齒數相差 1個。

9.　一種用於自行車之鏈變速器(10)，包括：一主動的鏈輪單元(12)和一從動的鏈輪單元(18)
以及一將此二個鏈輪單元(12，18)互相連接的變速鏈條(16)，鏈輪單元(12，18)中的至少
一個是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8項中任一項之多鏈輪單元來形成，以及為了使該鏈條
(16)可在鏈輪單元(12，18)之各鏈輪之間切換，須在該鏈條(16)之一發動區中設有一變位
裝置(20，22)，其將該換擋用之鏈條(16)由各鏈輪中之一轉移至另一鏈輪。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 內板-組態中一種高擋-過渡區中顯示各鏈滾輪之切面之鏈區段之一區域中一多鏈輪
單元之二個鏈輪之側面圖。

第 2圖 與第 1圖之配置相同，但其顯示外板-組態中的情況。
第 3圖 是第 1圖之配置之在徑向(箭頭 III)中的視圖，但鏈區段已縮短。
第 4圖 是對應於第 3圖之視圖，但具有第 2圖之組態(箭頭 IV)。
第 5圖 由四個較小的鏈輪所構成的配置之透視圖，其是另一已刪除之多鏈輪單元之一部

份。

第 6圖 由上方傾斜地看到之第 5圖之配置之鏈輪之一部份已斷開的透視圖，其標稱的齒
數是 13。
第 7圖 是第 6圖之鏈輪稍微傾斜時之側面圖，其一部份亦已斷開。
第 8圖 是第 5至第 7圖中具有標稱齒數 12和 13之鏈輪的側視圖，其一個鏈區段位於類

似於第 1圖之內板-組態中之高擋-過渡區中。
第 9圖 是對應於第 8圖之視圖，但處於一種類似於第 2圖之外板-組態中。
第 10圖 一種自行車之鏈變速器之已大大地簡化的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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